
集群企业托管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

（ 委托方） 乙方：

（受托方）

甲方因经营管理需要，委托乙方提供住所托管服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服务内容、费用、支付方式

（1） 乙方在合同期限内，为甲方提供住所托管服务，乙方委派秘书为甲方服务。

（2）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住所托管服务费人民币 元／月，服务期限自 年， 元

／月，服务期限自 年 月至 年 月，甲方每月 10 日前支付当月服务费。

二、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向乙方提供详细居住地住址、联系方式，为确保乙方能联系上甲方；

（2）积极配合乙方做好资料、文书、信函、邮件的传递及反馈工作，如由甲方时间耽误及

资料不实造成的不良后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如变更经营地址或公司注销，要提前告知乙方，如需乙方办理手续，需向乙方支付变

更或注销服务费。

（4）按本合同规定及时足额地支付托管费用；

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根据《东莞市企业集群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试行办法》有关规定，建立秘书制度，为甲

方建立档案，代理接收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通过邮政、快递或者其他方式，向甲方递

送的公函文书、信函、邮件等，并及时向甲方联络。



（2）乙方负责按规定在本企业的门户网站上公示甲方名单及注册信息和电子营业执照。

（3）如甲方有意逃脱，致使乙方联系不上，超过 3 个月仍无法联络上，乙方根据规定在乙

方的门户网站上公示甲方的企业名单并书面告知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可以根据规定将其列入

经营异常名单。

（4）如乙方经营地址变更，乙方会通知甲方在乙方变更后 30 日内变更新的托管地址，甲方

需积极配合。

（5）乙方未经甲方授权不得泄露或不当使用甲方财务数据、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

号码、住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四、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的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2）甲方若因为乙方服务质量原因要求提前终止合同，经乙方确认并同意终止合同后，乙

方将当月服务费用退还甲方。若甲方无故终止合同，乙方视其违约，甲方支付两个月服务费

作违约金。

（3）由于甲方未能及时提供所需的资料，致使乙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4）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按时完成文件处理，造成一定后果的，乙方必须及时纠正并承担

相应的连带责任。

（5）乙方对上述责任事项享有最终的说明解释权。

五、特别规定

本合同期满后，双方都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本合同，本合同则自动顺延壹年，今后亦自动

顺延：照此类推计算之 。

本合同一式二份，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甲方居住地址：

甲方法定代表人电话：

甲方经理电话：

甲方监事电话：

甲方家人紧急联络人电话：

甲方（盖章）：

代表（签字）： _________

____ 年_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__________

____年_____月____日


